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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日公眾諮詢展開前收到的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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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管會的觀點

不接納此項建議，因為：

(a) 給予九龍西選區（LC 2）多一

個議席﹔以及 ︱就（ a）項建議而言：

(b) 重劃新界西（LC 4）及新界東 l(i) 雖然每個擬議議席所代表的

(LC 5）選區之間的分界，令︱ 人口數目各有不同，但

兩個選區的人口相若，而各 i LC 2 及 LC 3 偏離所得數目

有 7 個議席。 ︱ 的幅度（分別為＋7.75% 及

間 10.81%），並未超出士的%的

理據如下： ︱ 法定限額﹔

(i) 三長 jg 公平了反均等立E ft 表l(ii）為求人口分布更平均，選管

LC 2 及九龍東（LC 3） 的人

曰：雖然 LC 2 的人口

(999,600）與 LC 3 的人口

(1,034,200）相差甚少

會會考慮容許 LC 2 從 LC 4 

或 LC 5 吸納與其因此鄰的地

方行政區，但按上述兩個方

案調整後的人口數字偏離幅

(34,600），但 LC 2 將有 4 個︱ 度更大（見方案 1 及方案

議席，即每個議席代表︱ 2); 

250,000 人，而 LC 3 則有 5l(iii）由於上文（ii）所述的變更涉

個議席，即每個議席代表︱ 及治地方行政區的分界分拆

地方選區，難免會令市民感

到混淆﹔

200,000 人﹔

(ii）根據“比例代表名單制

LC 4 ，要贏取該選區的最後

一個議席只需 18,000 票，︱就（b）項建議而言：

但在 LC 2 ，要贏取該選區 ICiv）如 LC 4 獲分配 7 個議席（即

最後一個議席則需兒，0001 比臨時建議少一個議席），

1H1 . 
刀可 , 

(iii）每個選區選出議員擔任最後

該選區的人口將偏離所得數

目＋23.46% ，遠高於法定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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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管會曾考慮容許 LC 5 從

LC 4 吸納與其耽鄰的地方

行政區，但結果不是令經調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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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區範圓的議席數目超出法

'I：＞＇日 61 Wj l:f＇）」三位R I兄 }J 采 3 、 y

及 10）﹔

雖然沿著區議會選區範圍的

分界分拆現有地方行政區，

可令新界兩個立法會地方選

區範圓的人口分布更平均，

但選管會考慮過有關保存各

地方行政區的社區獨特性及

地方聯繫的法例規定後，認

為此舉不可取﹔

(vii）由於所建議的變更涉及治地

方行政區的分界分拆地方選

區 9 難免會令市民感到混

應大致相同﹔ l(v) 

政黨資源將轉而投入

LC 4 ＇而 LC 2 昀選畏將不

會有太多候選人可供選擇﹔

LC 4 的選情將 i分激烈？

而其他選區則會被傳媒所忽

ii吭， ι人 β〈干

根據過往的選舉結果，選管

會的建議將對“民主建港聯 l(vi)

盟”有利。

(iv) 

\v) 

(vi) 

淆﹔

基且：

(viii）與比例代表名單制有關的事

宜，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

圍﹔以及

(ix）有關維持政治影響力或優勢

的因素，及其他類似原因

（例如按第二欄（v）及（vi）段所

述的論點），均沒有亦不會

在選管會考慮之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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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每期內收到的申述

項目 申述內容 還管會的觀點

轟聽

2 一項申述建議把九龍西選區 不摟輛此項申述，因為其建議違

(LC 2）與九龍東選區（LC 3）合併’ 反有關地方選區數目及限制每個

組成一個涵蓋整個九龍區的立法 地方選區議席數目的法例規定：

會選區範圍。

(i) LC 2 及 LC 3 合併後，只剩

理據如下： 下 4 個地方選區，因而違反

(a) 人口最多和人口最少的立法 了需劃定 5 個地方選區的法

會選區範圍之間的差距會縮 例規定﹔以及

小﹔以及 (ii）合併後的選區需獲分配 9 個

(b) 若每個立法會選區範圓的人 議席，方可達致申述中所指

口分布更為平均，各候選人 的－2.56%人口偏差，因而超

可以在更公平的基礎上競 出了每個地方選區最多有 8

逐。 個議席的法定上限。

3 一項申述建議把香港島選區 不接鞠此項申述，因為其建議中

(LC 1 ）及新界西選區（LC 4）之間的 LC 4 的議席數目超出於每個地方

議席數目重新分配如下： 選區最多有 8 個議席的法定上

LC 1 ：由 6 個議席改為 5 個議席 限。

LC 4 ：由 8 個議席改為 9 個議席

理據如下：

(a) 6 個額外議席應按照 5 個地

方選區的人口分布而平均分

配﹔以及

(b) LC 4 未來數年的人口預期

會有增長，故應獲分配一個

額外議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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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7 個地方選區：

(a) 香港島－ 5 個議席

(b) 九龍西－ 4 個議席

(c) )l龍東－ 4 個議席

︱… 新界西北〈屯門＋兀朗〉

多個議席

﹛、、 e) 主，IY仟J J1! j!斗日 it] （主二i二 速「彗寸 + 支y立支 毛「主可手 斗l 葭門哇口4

島）－ 4 個議席

(f) 新界東北（大埔＋北區）一

3 個議席

(g) 新界東南（沙田＋西貢〉一

5 個議席

理據如下：

(i) 鑑於新界兩個地方選區涵蓋

的面積甚廣，應將其再劃分

為 4 個地方選區，以應付末

來四年的急劇人口增長﹔以

及
(ii）與選管會的臨時建議相比，

這個建議可加強社區獨特

性，促進居民與立法會議員

之間的溝通，並會有更多候

選人供選民選擇。

5 一項申述支持選管會的臨時建

議，並同意選管會的工作原則。

6 一項申述建議把新界西選區

(LC 4）分為兩個人口數目均等的

選管會的觀點

自何黨 VI

（頁數 4/9)

i是小 f安納 ice 明中堪，囚﹔府共建議迫

反有關地方選區數目及限制每個

地方選區議席數目的法例規定：

{i) 該建議提議劃分 7 個地方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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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個地方選區的法定限制：

以及

(ii）建議的新界東北選區只會獲

分配 3 個議席，低於每個地

方選區最少有 4 個議席的法

定下限。

支持的意見備悉。

不接輛此項申述，因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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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內容

地方選區。

理據如下：

(a) LC 4 的人口比九龍西選區

選管會的觀點

關錄 VI

（頁數 5/9)

(i) LC 4 分為兩個選區後，一共

會有 6 個地方選區，違反了

5 個地方選區的法例規定﹔

以及

(LC 抄一倍以上﹔以及 卡1) 按照選管會的臨時建議，

(b) 就 LC 2 及 LC 4 的居民可以

選出的立法會議員數目，及

代表該選區的議員人數而

言， LC 4 為 8 位，而 LC 2 

只有 4 位，這樣並不公平。

LC 4 每個議席的平均人口

（即 250,538）只比 LC 2（即

249,900）略高。

7 1一項申述建議： ︱不接納此項申述，因為：

(a) 把新界西選區（LC 4）的葵青

區撥入九龍西選區（LC 2) ' j(i) 與臨時建議相比， LC 2 按其

使 LC 2 增加兩個議席﹔以︱ 建議方案調整後的人口數字

及 ︱ 會更偏離所得數目 （從

(b) 把 LC 4 的離島區撥入香港

島選區（LC 1），使 LC 4 的

議席由 8 個減至 6 個，

以令各選區的人口和議席數目更

加平均。

理據如下：

+7. 75% 增加至＋9.10%)

LC 2 每個議席代表的人口數

字也會從 249,900 增加至

253 033 ; 

(ii）雖然每個擬議議席代表的人

口都不同，但 LC 2 及 LC 3 

與所得數目的偏離幅度（分

(i) 根據臨時建議， LC 2 並無︱ 別為＋7.75%及－ 10.81%）並未

新增議席，因而會減低新候︱ 超出土15%的法定範圍﹔

選人在該選區參選的意欲。 IC iii）香港島、九龍及新界一直以

新候選人會寧願在新界選區 i 來被視為屬不同類別的地

參選，令傳媒和政黨的注意︱ 方。考慮到保存社區獨特性

力均集中這些選區。 LC 2 

的選民會和二零零零年立法

會選舉時一樣，可供選擇的

和地方聯繫的法例規定，建

議的組合方法並不可取，而

且亦會對市民造成混淆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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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（v）段相似）﹔

(i尚未能公平及均等地代表 LC 2 

及九龍東（LC 3） 的人口：龍

還管會的觀點

有關維持似的影害）J 玖優勢

的因素 p 及其他類似原因

（例如按第二欄的段所述的

論點），均沒有亦不會在選

然 LC 空的人口（999 ，后00）和︱ 管會考慮之列：

LC 3 的人口口，03 忌，三00）相差 ICv) w比例代表名單的有闋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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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,000 人，而 LC 3 卻有 5

席，每席代表 200,000 人（與

第 1 項第（i）段相似）﹔

(iii）根據比例代表名單制，要贏

取 LC 4 選區的最後一個議

席只需 16,000 票，但要贏

取 LC 2 選區最後一個議席

卻需沛，000 票。 LC 4 的一

票與 LC 2 的一票以影響力

來說有很大的分別（與第 1

項第（ii）段相似）﹔

(iv）葵青區的居民與 LC 2 的聯

繫比與 LC 4 的聯繫更為緊

密﹔以及

(v) 就海路交通而言，離島區與

LC 1 的聯繫比與 LC 4 的聯

繫為佳。

項不層選管會的管轄範圍。

8 ︱一項申述支持臨時建議。 支持的意見備悉。

此項申述亦就立法會選舉的比例︱投票制度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

代表名單制表達意見。 ︱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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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申述內容

福號

9 一項申述建議從香港島選區

(LC 1 ）減去一個議席，以致九龍

西選區（LC 2）可增加一個議席。

理據如下：

(a) 雖然 LC 2 和九龍東選區

(LC 3）的人口相差甚少（少於

的，000 人） ＇但 LC 2 獲分配

的議席只有 4 個，比 LC 3 

少一個（與項目 1 第（i）段相

似）﹔

(b) LC 2 在未來四年的人口增

長可能較 LC 1 和 LC 3 更為

迅速﹔以及

(c)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的地

方選區劃界很可能會以是次

劃界工作為基礎，如果將來

增加整體議席數目，不同地

方選區的議席數目便會相差

更大。

1 。 一項申述支持臨時建議。

選管會的觀點

關輩輩 VI

（頁數 7/9)

不接納此項申述，因為：

(i) 雖然 LC 2 和 LC 3 獲分配的

議席數目不同，但 LC 2 和

LC 3 偏離所得數目的幅度

（即十7.75%及－ 10.81%）並未超

出法定的＋15%限額﹔

(ii）與臨時建議比較，其建議方

案的 LC l 和 LC 2 經調整後

的人口數字將會更加偏離所

得數目：

LC 1 ：由－ 8.40%至＋9.92%

LC 2 ：由＋7.75%至值13.80%

(iii）未來的人口趨勢並非一項確

定的因素。為了公平和一致

起見，我們有需要為是次劃

界工作定明以二零零四年六

月二十日為計算人口預測數

字的截算日期。選管會認為

不宜把未來人口趨勢加入考

慮之列﹔以及

(iv）為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的

地方選區劃界不應是這次劃

界工作的考慮因素。

支持的意見備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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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三年八月七自公安置諮詢大會上所作的口頭申述摘要

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轟轟

四項申述均支持臨時建議。 支持的意見備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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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方面 能對選管會監察選舉的非政治性

有更大彈性。 角色造成不良影響。

一項申述建議輕微修改新界西選 不接納此項申述？原因是：

區（LC 4）及九龍西選區（LC 2）之間

的分界，即把葵青區的部分地方 (i) 選管會曾考慮容許 LC 2 把

（如嘉景及葵浦）由 LC 4 轉編入 自Et 鄰的葵青區納入其選區範

LC 2 ，令修改後的 LC 2 有 5 個 圍內，從而令人口分布更平

議席。 均。不過按此方案調整後的

人口數字偏離幅度更大（見

理據如下： 方案 1 ）﹔

(a) LC 2 和九龍東選區（LC 3）的 (ii) 由於須顧及保存社區獨特性

人口相差甚少（約 30,000 及地方聯繫的法定要求 9 選

人），但前者卻比後者少一 管會認為不宜將某地方行政

個議席，這樣並不公平﹔以 區的部分區域由一個地方選

及 區編入另一個地方選區。再

(b) LC 4 的人口應足以獲分配 者，有關建議亦會令市民感

8.642 個議席，已超出每個 到混淆﹔以及

選區最多 8 個議席的法定上 (iii）給予 LC 2 多一個議席，將

限。將部分 LC 4 的人口撥 令議席總數超出 30 席的法

入 LC 2 ，會令人口分布更 定規限。

平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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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申述內容

鑼聽

是項申述亦提議，以選民人數而

非人口數字作為劃分地方選區的

基礎會更為公平。

選管會的觀點

附錄 VI

（頁數 919)

此項提議亦不獲接納，因為有違

以一般人口數字（而非選民數目）

作為劃界工作基礎的法定準則。




